
    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跨

穿铁路立交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施工（总价承包）招标公

告

招标编号：

1. 招标条件

      本建设项目  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至京秦 高速段跨穿铁路立交工程   已由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关于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项目核准

的批复    冀发改基础核字〔2024〕92号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河北高速秦沈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建设资金来自   项目资本金、政府专项债券等。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资金已落

实，施工图设计文件完备，招标人为  天佑京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招标项目已具备法定招
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意向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建设地点：  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京哈铁路下行K243+226；津山铁路下行K359+856；津秦

高铁K222+852  

      建设规模：  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跨穿铁路立交工程，上跨京哈

铁路立交(京哈铁路下行K243+226)在王店子村东南部上跨既有京哈铁路，桥梁孔跨采用

3×(4×30m)小箱梁+2×61m预应力砼转体连续箱梁+(4×25m)小箱梁,桥梁长度585.75m。 下穿津秦

高铁立交桥(津秦高铁K222+852)在上荆子村西下穿既有津秦高铁铁路桥，桥梁孔跨采用3×35m预应

力混凝土先简支后连续小箱梁。主桥梁按分幅设计,单幅结构宽度13.25m。 上跨津山铁路立交桥(津

山铁路下行K359+856)在付各庄南侧上跨既有津山铁路，桥梁孔跨采用6×30m小箱梁+2×86m钢箱梁

转体T构+4×30m小箱梁,桥梁长度475.75m（详见施工图设计文件）。   
      2.2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  本工程施工图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招标内容对应预算章节中的范围是： 第一部

分：建筑安装工程费（临时工程，京哈铁路分离式立交（含铁路设备迁改）；津秦高铁分离式立交

；津山铁路分离式立交（含铁路设备迁改）；专项费用（包括：施工场地建设费、安全生产费

））。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共分为  1  个标段， 标段号：  SL-1  



      2.2.1   SL-1，工程数量为：招标预算为22191.0892万元（其中：安全生产费327.9471万元
）。，里程/范围：京哈铁路下行K243+226；津山铁路下行K359+856；津秦高铁K222+852。本工程施
工图范围内的全部工程。招标内容对应预算章节中的范围是：第一部分：建筑安装工程费（临时工
程，京哈铁路分离式立交（含铁路设备迁改）；津秦高铁分离式立交；津山铁路分离式立交（含铁
路设备迁改）；专项费用（包括：施工场地建设费、安全生产费））。。

      计划工期：  667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6年03月05日  ，计划竣工日期为

： 2027年12月31日  

      2.3 其他说明：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
照、施工企业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资格
要求如下：

      3.1.1 标段编号： SL-1

      （1）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有以下资质，（1）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

（或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94号），具有铁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甲级及以上资质）。（2）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

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94号）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甲级及以上资质）。（3）铁路电务

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

94号）具有铁路电务电气化专业承包乙级及以上资质）。（4）铁路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或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94号）具有铁路电务电气化

工程专业承包乙级及以上资质）。

      （2）业绩要求：  （1）投标人近五年内（自递交投标文件之日起前五年内）至少完成一项

公路上跨铁路工程施工承包项目业绩（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竣工报告等材

料复印件，时间以竣工报告日期为准）；（2）应具备铁路营业线施工业绩或其他可以确保营业线施

工安全的条件。  

      （3）项目经理：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公路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一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证书，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与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劳动和社保关系。未在其他在建工
程项目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任职，但能够提供现任职建设单位（项目业主）的同意调离文件。

      （4）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申请。 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成员上限为（含牵头方

）：  4  家，联合体牵头方还需要满足以下资质联合体牵头方应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

上资质（或符合《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建市〔2020〕94号），具有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甲级及以上资质）；联合体牵头方近五年内（自递交投标文件之日起前五年内）至少完成

一项公路桥上跨铁路施工承包项目业绩（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竣工报告等

材料复印件，时间以竣工报告日期为准）。 ,联合体还需要满足下列要求  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

己的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投标；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约定

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根据其承担的相应责任应符合特定资格；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

各方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联合体各方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投标文件及随后签订的

合同（如中标）将对联合体各成员有共同的和各自的法律约束。  。

      （5）其他资格要求：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与投标人具有有效的劳动和社保关系



。未在其他在建工程项目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任职，但能够提供现任职建设单位（项目业主）的同

意调离文件，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5年及以上铁路工程、公路工程或类似工程施工管理经验（担

任过项目经理、副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管理机构部门负责人等职位均可），近5年内有公路上跨

铁路工程管理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

      3.2 各投标人可就上述标段中的  1  个标段提出投标。
      3.3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 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
      （2）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
      （3）投标人被列入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黑名单”；
      （4）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在近3年有行贿犯罪记录；
      （5）被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
      （6）最近一期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为C级且在整改期内的情形。

      （7）其他情形：  存在依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等事故与

招投标挂钩实施细则》（京铁建〔2024〕195号）被停标的情形（包括《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通知》（京铁建函〔2021〕848号）补充的停标情形）。  。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请投标人于  2025年12月30日 12时00分   至   2026年01月07日 12时00分  ，（北京

时间，下同），登录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fw.beijing.gov.cn）下载电子
招标文件。

      下载电子招标文件需要说明的有关事宜具体为：  /  。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为  2026年02月03日 09时00分  至   2026年02月03日 09时30分

  ，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年02月03日 09时30分   ，地点为：  北京市建

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地址：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西营路口北稻田南里15号）  。

      递交说明： 纸质版递交 。
      5.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
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上发布。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天佑京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新华街二里6号甲1号

    邮编：100070

    联系人：常文义



 

    电话：13651369713

    传真：/

    电子邮件：13651369713@139.com

    网址：

    收款账户名：天佑京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铁道专业支行

    账号：11001013900059585858

8. 监督方式

行政监管部门监督电话：
      010-51897783
行政监管部门联系邮箱：
      bjtldcs@nra.gov.cn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盖企业CA电子印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盖个人CA电子印章）

日期: 2025年12月29日


